扬大附院IG541气体灭火系统储存钢瓶检测技术要求
一、内容:扬州大学附属医院（西区）自动灭火系统IG541钢瓶检测充装维修,具体维修检测明细如下:
IG541气体保护区域为地下室配电房、医技楼放射科采用有管网形式连接,钢瓶间集中存储钢瓶,钢瓶压力为15.0Mpa，本次充检 IG541钢瓶数量为73瓶(70L),启动钢瓶7瓶（40L/7L)。
2.乙方负责钢瓶的标号、记录、拆卸、运输、安装,并对瓶组的安装质量负责,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确保瓶体不受外表损伤。
3.检验过程中确保每个钢瓶瓶头阀100%检验、膜片100%更换、高压软管、电磁阀、压力表、灭火剂、安全泄压阀、瓶体承压均100%检验（不合格的更换，更换费用含在报价中）。
二、技术规范要求
本次充检必须遵循最新版本的以下技术规范(包括但不限于此):
《惰性气体1G-541灭火系统技术规程》
《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》DL-5027-2015
《气瓶安全监察规程》TSG RO006-2014
《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》GB50263-2007
《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枸核准规则》TSG 27001-2004
三、质量技术要求
1.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建筑消防设施的技术规范,保障上述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;满足技术参数、配置(功能)及安装要求。
2.所有充装药剂的生产、制造、安装等,各项技术标准应当符合国家(强制性)标准:
各项规范要求:国家没有相应标准、规范的,可使用行业标准、规定:非标设备按招标约定的技术要求和规范。
3.质量保证:充装药剂是全新的、未使用过的、完全符合采购设备规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的要求,应保证其提供的设备在正确安装、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,在规定的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标准的性能。
4、气瓶检测前,乙方应通知甲方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监造。厂家应为监造人员提供方便。
5、为防止在充检过程中人为原因造成的坏瓶,乙方应保证: 5%的坏瓶更换率。因乙方原因造成的设备设施损坏、钢瓶报废或缩短其使用寿命的由乙方负责赔偿。
6、检测期限:自钢瓶拆卸后30天内,完成检测、气体充装,安装回位,投入运行备用。
四、验收标准
1)验收包括:数量、外观、质量、性能、备品、备件装箱单、随机资料及包装、工具。所有设备和附配件应符合其规定的性能、无暇和缺陷,质量为合格品,同时有明确的制造厂商。
2)钢瓶检测或更换应有检测报告、合格证,药剂灌装要有合格证。其他IG541气体灭火系统所检测部件要有检测合格报告（所有报告都必须为有资质单位出具）。
3）国家相关产品、工程设计规范及标准，如相关标准和规范有更新按照最新的执行。

